台南縣立後壁國中交通糾察隊任職及獎勵辦法
任職辦法：二年級導師推派4名學生擔任，但訓育組認為不適任時，  

          可另尋合適人員。
隊員信念：認真負責、服務守時、堅守崗位、敬愛生命。
隊上信條：1 不遲到早退、堅守崗位
          2 服儀態度要良好
3 尊重師長友愛同學
4 工作要認真負責
5愛護保管器材
6 知法守法以身作則
7 執法要公平公正
8 視同學生命為己命
隊上倫理：1以服從為原則（階級性：大隊長－隊員）。
          2各領導幹部必須負起責任帶領隊員做好工作職責，監督3各隊員應盡之義務。
隊上細則：1 分為三小隊，每小隊輪流一星期。星期五第三節下課交 接。
          2 交接地點：中廊

          3 由隊長帶隊整隊，辦理各交接事項。服儀整潔，準時交  接。
值勤時間：1 上學時間0645－0710   2 放學時間1645－1700

         （放學時間值勤，應提早向該節老師說明原因，提早五分鐘下課做好值勤前準備工作）
器材保管：各隊隊長應監督各隊員善盡保管器材之義務。將器材於值勤完畢後整齊排列，物歸原位。
違規登記：負責隊員應至訓導處拿去違規登記表，做違規登記。值勤時應公平公正，確實做好違規登記。
考核評鑑：各組組長應公平公正登記遲到、早退、曠職、器材破壞、違反校規之隊員名單，送交生教組以做期末考核。
請假代職：事、病假應提早向小組長請假，由組長委請預備隊隊員代為值勤。
          請假次數，將列為考核獎勵記錄中。
預 備 隊：為代職及其他重大任務時之支援隊伍。（採輪流制）
獎勵與保障：1 每學年將為服務同學加註保險。
            2 獎勵原則性每學期記小功二次，在依考核評鑑記錄，為其獎勵增減之準則。
其    他：如有未盡事宜，將之討論後再其宣布。
